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关于应届毕业生提前就业的有关规定

（校政发〔2019〕15 号）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大量用人单位要求毕业生提前就业的实际，在确保教学教

育质量、毕业生安全的前提下，为规范应届毕业生提前就业，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应届毕业生提前就业的申请条件及相关责任

（一）申请条件

确因用人单位急需且符合以下条件的毕业生，可按本规定申请办理提前就业手续。

1.学生本人已被用人单位正式录用，且能出具正式的接收录用函或就业协议书或就业合

同；

2.已完成理论课程及除毕业设计（论文）以外的实践课程学习任务；

3.已向学校交清应缴纳的相关费用；

4.学生本人已递交《毕业生提前就业安全及学业承诺书》（必须有学生家长签字同意）。

以上申报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办理提前就业手续。

（二）相关责任

1.用人单位必须书面承诺负责学生在单位工作场所和住宿地的安全；必须书面承诺安排

专人指导并督促学生及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2.学生须按学校要求返校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和办理正式离校等手续；

3.提前就业后，因学生自身原因导致不能正常毕业所带来的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

4.提前就业期间一切安全责任由学生及家长自行负责。

二、提前就业手续办理流程

（一）提前就业开始办理时间：每届学生开始办理提前就业的时间为第七学期放假前 2
周。

（二）提前就业必须提供以下材料：

1.已签订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或《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证明函》（样式参见附件 1）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

2.用人单位出具的《毕业生来我单位提前就业的联系函》（样式参见附件 2）；

3.填写好《毕业生提前就业安全及学业承诺书》（样式参见附件 3）；

（三）在学校教务处、学工处、就业指导中心网站下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应届毕业

生提前就业审批表》（样式参见附件 4），并按要求办理相关审批签字手续。

（四）毕业生将已签署完意见的附件 4 原件及其他相关附件交所在学院学工办，附件 4
另需复印 4 份分别交学院教务办、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学工处。



三、其他规定

（一）各学院应对提前就业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并向每个提前就业的学生详细说明提

前就业后课程考试（含补考）、毕业设计（论文）及毕业手续办理等环节的安排和要求，

同时不定期与用人单位联系、沟通，了解学生在用人单位就业情况。

（二）提前就业的学生必须与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老师等保持联系，以保证毕业设

计（论文）按期按质完成。

（三）已办理提前就业手续后的学生因故离岗的，如找到了新的就业单位必须回校重

新办理提前就业手续，如未找到新的就业单位，则必须回校并报告所在学院班主任，分管

辅导员，并在学院安排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等正常学习任务。

（四）提前就业学生必须遵守《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就业单位的相关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五）未按本规定办理提前就业而擅自离校的学生，按照《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全日制

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生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本规定为指导性意见，各学院可根据本院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具体规定。

附件：1.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证明函

2.毕业生来我单位提前就业的联系函

3.毕业生提前就业安全及学业承诺书

4.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应届毕业生提前就业审批表



附件 1：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证明函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就业指导中心：

经研究，同意接收（录用、聘用）贵校 届（本科、专科） 专业毕业

生 （男、女）到我单位 岗位工作，特此证明。

（单位性质：机关 o 科研设计单位 o 金融单位 o 国有企业 o 三资企业 o 其他企业 o ）

（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接收单位具体地址： 邮编：

人事部门负责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确认意见：

毕业生本人签字： 协议书编号：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年 月 日

学院（部）（公章） 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2：

毕业生来我单位提前就业的联系函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贵校 专业 同学已被我单位正式录用，现因工作需要

要求该生提前就业。在提前就业期间，我单位将对学生的生活、学习、安全予以切实保障，

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督促和指导该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并确保该生按

时返校完成毕业答辩，办理离校等手续。特此函告，请予以支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应届毕业生提前就业审批表

姓名 性别 教学院（部） 班级

接收单位名称 接收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离校时间 拟返校时间 本人电话

学

生

申

请

我愿意遵守《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关于应届毕业生提前就业的有关规定》，履行《毕业生提前就业安全及学业

承诺书》中的承诺，自行承担提前就业后应承担的各项责任，请学校同意我办理提前就业手续。

毕业生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班主任意

见

（1）
签名：

年 月 日

毕业论文

指导老师

意见

（2）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分管

学生工作

领导意见

（3） 签名：

年 月 日

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

心意见

（4） 签名：

年 月 日

计划财务

处

（5） 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处

（6）
签名：

年 月 日

学工处

（7）
签名：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此表必须由毕业生提交《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或《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证明函》（样式

参见附件一）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毕业生来我单位提前就业的联系函》并签署《毕业生提前就业安全

及学业承诺书》后方能办理；

2.所有提前就业毕业生必须按学院要求返校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3.此表签字完毕后，复印五份送交论文指导教师、所在学院教务办、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学工处各一份，毕业生本人留一份。此表原件及

相关附件的原件交学院学工办。


